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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0218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聯絡人：古書瑋
聯絡電話：02-25132242
電子信箱：moi2316@moi.gov.tw

受文者：法務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
發文字號：台內資字第11304408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本部自然人憑證及行動自然人憑證將於113年3月22日（星

期五）20時至113年3月23日（星期六）4時進行機房施工

作業，請查照並轉知所屬機關（構）。

說明：旨揭作業期間內，網路將出現短暫服務不穩定，若遇障

礙，請撥打客服專線02-8786-9211，由專人協助處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中央各部會、各直轄市、縣市政府
副本：本部資訊服務司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法務部 1130314

11300065750


